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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
有关工作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23〕65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教委、财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

障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

事务中心、公共服务局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教育

局、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市委六届二次、三次会议精神，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决策部署

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助企扩岗作用，

鼓励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等青年就业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3〕37 号）要求，现就延续实施一次性扩

岗补助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执行范围。对招用 2023 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

高校毕业生、登记失业的 16－24 岁青年，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

纳失业、工伤、职工养老保险费 1 个月以上的企业，按每招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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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10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政策执行至 2023 年 12

月底。

适用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范围是指在中华

人民共和国境内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

书的毕业生，包括研究生和本科、专科（高职）毕业生，不包括

函授、成人教育、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等毕业生。

在劳务派遣单位截滞留稳岗返还资金问题专项整治期间，劳

务派遣单位暂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。

二、政策执行条件。1 名上述人员的就业参保信息和身份只

能由一户企业用于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，不能跨年度、跨地区重

复享受。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能重复享

受。

三、资金列支渠道。一次性扩岗补助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

金“其他支出”科目中列支。

四、政策落实方式。一次性扩岗补助按照“方便、快捷、规

范、安全”的原则，市人力社保局定期向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下

发符合政策享受条件参保人员名单，由各区县审核公示后，向符

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各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

开设服务窗口，畅通申领渠道，便于企业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，

并在收到企业申请后 30 日内办结。

五、加强基金风险防控。依托“数字人社”，加强业务经办

实时智能监管，做好基金风险防范，强化事前预防、事中管控、

事后核查，统筹推进一次性扩岗补助“畅通领、安全办”。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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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社保局将定期下发人社部比对的身份不实、跨省（区、市）重

复享受等疑点数据，各区县要立即核实，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企业，

及时追回所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，按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
六、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要结合“助企纾困·人

社在行动”活动，深入企业，用好媒体资源，多举措做好一次性

扩岗补助政策宣讲、解读、推送，讲解政策享受方式，扩大宣传

覆盖面，提高政策知晓度，帮助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尽可能享受

政策红利，支持企业积极吸纳青年就业。

七、做好组织实施。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是促进高校毕

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、维护就业局势稳定的重要举措。各区县人

力社保、教育、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

保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政策落地。各区县在推进工作过程中

遇有重大问题，及时向市人力社保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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